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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司法局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信
息化工作部署，以智能化为方向，以大数据为抓
手，以网络安全为底线，全面推进“智慧法治”建
设，为推进司法行政工作“冲刺全省前三、争创一
流业绩”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完善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发展之基。
基于司法行政信息化运行管理平台，推进专网优
化完善与管理，确保信息系统与设施设备应接尽
接。积极对接省司法厅及市数据部门，序时推进
司法行政专网与电子政务外网的连接工作，规范
专网与互联网边界交换标准，实现信息的安全交

换。加强数据采集汇编，实现“数字政府”、“数字
乡村”建设及“互联网+政务服务”数据共享交换。

二是坚持项目引领与协同应用，进一步推进
智慧司法。围绕项目建设，主动收集业务需求，协
调推进各类业务系统应用，有序开展现有业务系
统的整合升级。依托“12348法网”提升信息技术
为民服务水平，现有涉及律师、公证、司法鉴定、基
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六大领域电商式
服务店铺共计264家，全面推进“智慧司法”建设。

三是加强创新引领，进一步促进融合发展。
市司法局积极主动融入政务信息平台建设，加强

省市县三级数据共享交换，按照要求推送业务应
用数据，2021年全市司法行政平台累计登录次数
5967次，报送要情2828个，数据资源录入27个，实
现系统内数据资源共享。

四是强化政治建设，进一步保障数据应用安
全。坚持政治引领，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
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发展，同时加强督察督
办，加大司法行政平台应用情况考核占比，做好网
络排查，确保市县所三级网络安全，定期通报司法
所设备接入平台情况，全面推进司法行政网络安
全软硬件建设，确保应用数据安全。 （滁司法）

市司法局四举措推动“智慧法治”建设

本报讯 为切实提高广大市民文明素质，努
力提升城市管理执法水平。新年以来，琅琊区城
管执法局坚持以《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和《滁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为抓手，严
管重治“四类”不文明行为，依法推动城市文明和
社会进步。

整改不文明行为。坚持以服务和管理为主的
前提下，加大对公共场所乱扔垃圾、乱扔烟头、随
地吐痰、便溺、倾倒污水、随意张贴、喷涂、散发广
告等不文明行为教育引导与行政处罚。今年以

来，累计现场劝导上述不文明行为500多起，处罚
35件，罚款960元。

整治不文明停车。该局以城区7个执法中队
网格划分区域为界限，在加强日常巡查劝导和管
控的基础上，积极依托市城管局支持并协调专用
拖车，重点对主次干道、商业街区、菜场校园等非
机动车乱停现象严重区域实施强制拖移，现已先
后拖移非机动车1500余辆。

整办不文明养犬。一方面，积极联合社区、村
组每月深入小区、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开展文明

养犬宣传，重点对市民遛犬不牵绳、不及时清理犬
只排泄物等不文明养犬行为进行教育劝导；另一
方面，安排综合办和各执法中队加强路面巡查与
管理，一、二月份累计收容无主犬、流浪犬45只。

整肃不文明执法。教育全局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管
理好城市，自觉在开展行政执法和实施行政处罚活动
中做到公开文明、公正清明和公私分明，努力维护城管
队伍执法尊严与形象。同时依托区纪委驻司法局纪检
监察组强化廉政、勤政监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确保严
守廉洁纪律。 （温仕兵 张德余 王 峰）

琅琊城管严管重治四类不文明行为

本报讯 来安县司法局通过加大
宣传力度、引导律师参与辩护、加强重
点人员管控等措施，持续推进扫黑除恶
斗争常态化开展。

一是全面发动宣传攻势，营造浓厚
法治氛围。发挥律师、法律工作者、普
法志愿者、人民调解员等队伍作用，进
村入户开展扫黑除恶宣传，依托重大活
动、重要节点，以法治文化公园、法治主
题广场等普法阵地为载体，通过悬挂横
幅、村广播、张贴标语等形式，积极开展
扫黑除恶专题宣传10余次。

二是引导律师参与辩护，依法提供
法律帮助。积极组织动员优秀律师参

与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注
重总结、推广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
件辩护代理工作实践经验。加强对律
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
作的监管，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律师违法
违规行为，树立律师行业良好形象。

三是利用多种监管手段，加强重点
人员管控。进一步加强对社区矫正和
刑满释放人员管理，严格落实涉黑涉恶
人员审前调查评估要求，上提一级，从
严掌握。加大社区矫正人员和刑满释
放人员的监管力度，落实定期走访制
度，鼓励社矫人员认真反省，积极检举
揭发涉黑涉恶线索。 （张晶晶）

来安扎实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妇女维权
意识，保障妇女权益，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3月8日，凤阳县法律援助志愿者
到社区开展“反对家庭暴力，维护妇女
权益，法律援助志愿者在行动”法治宣
传活动。

活动现场，法援志愿者们向社区居
民宣传了《反家庭暴力法》《婚姻法》和

《法律援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重
点结合近年来发生在该县的典型案例，

对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和方法
进行了详细讲解。活动中，法援志愿者
向社区居民发放法援宣传材料 100 多
份，现场解答法律咨询近20人次。此次
活动的开展，提高了社区居民法律知识
的知晓率，增强了社区妇女群众维护合
法权益的法治观念，对消除家庭暴力，
推动平安家庭、和谐家庭建设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张树虎 代树东）

凤阳法援志愿者开展妇女维权宣传

本报讯 来安县司法局以创新拥
军优属载体为抓手，深化拓展双拥共建
新机制，扎实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
民”活动。

法律援助暖军心。与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挂牌设立退役军人法律援
助工作站，安排专业法律人员接待退役
军人，进行现场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
书、受理法律援助申请、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等服务。

人民调解促和谐。联合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老兵调

解工作室），通过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及时了解、掌握涉及退役军人、军属
的矛盾纠纷苗头隐患，主动介入纠纷化
解，防止各类矛盾纠纷发生，维护社会
稳定。

精准服务筑基础。县司法局多次
联合律师事务所深入武警中队，采取主
题讲座、现场答疑、定向咨询等方式，开
展法律服务进军营活动，进一步凝聚军
心民心，不断增强部队官兵“遵法守法
学法用法”的法治观念。

（张晶晶）

来安司法局创新法律拥军新模式

本报讯 新学期伊始，凤阳县通过
多种形式送法进校园，上好“法治教育
第一课”，护航开学季。

上线“云课堂”。在“凤阳司法”微
信、微博、抖音号，“凤阳智慧学堂”在线
平台上，以播放音频、视频课件的形式，
于每周三、周六的固定时段面向全县近
10 万名中小学生及家长同步推送《宪
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系列专题讲座。

开好“班队会”。全县百名兼职中
小学校法治副校长走进百所中小学

校，参加“与法同行，一起向未来”主题
班队会，围绕如何防范校园欺凌、校园
伤害、校园诈骗等法治热点话题，与同
学们深入交流互动，“以案释法”讲好
法治故事。

结对“助创建”。全县20多个律师
事务所与学校结对共建法治校园、和谐
校园、平安校园。通过免费“法治体
检”，提供针对性的法律服务，助推依法
治教、依法治校各项举措落实，营造有
利于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的校园良好
法治环境。 （张树虎 郭 兰）

凤阳“法治教育第一课”护航开学季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对在校学
生的法治教育，提高在校学生的法律意
识和法律素质，近日，明光市桥头司法
所走进辖区司巷中学，开展2022年春季

“开学普法第一课”活动。
司法所工作人员从春节的传统“收

红包”行为说起，串讲未成年人“钱怎么
来”“钱怎么管理”“钱该怎么花”，结合青
少年游戏充值、打赏主播等典型案例，穿

插讲解民事行为能力、民事行为的法律
效力、及发生纠纷如何解决以及沉迷网
络游戏的危害等相关知识，进而提醒学
生要学习法律、了解法律，树立遵守法律
是自己顺利成长的有效保证的意识，学
会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活动
中，司法所工作人员还和部分学生进行
现场交流，发放《民法典》《法律援助法》
宣传折页等宣传资料。 （戴荣德）

桥头司法所开展“开学普法第一课”

本报讯 3 月 1 日开始，明光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安排100余名警力，整治
当前部分市民忽视的戴头盔问题，劝导
500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戴上头盔。

针对入春以来天气转暖，部分电动
车驾驶人图省事，忽视戴头盔问题，交
警大队安排 100 余名警力在城区 10 个

主要路口整治不戴头盔行为。目前，已
扣留500余辆电动自行车，劝导驾驶人
回家取头盔或就近买头盔，戴上头盔再
放行。此举有效整治了不戴头盔现
象。目前警方正持续开展整治，以确保
交通安全。

（梁义道）

明光交警劝导500余人戴上头盔

本报讯 去年以来，凤阳县充分发挥公共法
律服务职能作用，着力“三加强”举措，有效提升
了妇女法律维权获得感。

加强普法宣传，增强妇女依法维权意识。通
过开展专题普法、联动普法、上门普法等活动以
及法律咨询、图板展示、交流互动等方式，宣传

《宪法》《民法典》《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法规，引
导广大妇女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自
身权益。

加强法律援助，开辟妇女维权绿色通道。对
妇女维权法律援助案件，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指
派、优先办理，并全程跟踪监督、回访，确保质量；
对因家庭暴力、虐待申请法律援助的，一律免于
经济困难状况审查，直接给予法律援助。同时还
为维权妇女提供援前心理疏导、情感抚慰等暖心
服务。2021 年，该县共办理妇女维权法援案件
151件，心理疏导300余人次。

加强纠纷调解，注重妇女维权诉源治理。坚
持“调解优先”原则，在全县各公安派出所设立由
妇联、公安、人民调解联合组成的反家暴调处工
作室，对严重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迅速启动“联
调”“联控”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矛盾纠纷扩大、
激化，力求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让女性
少受伤害、不受伤害。今年以来，截至目前，该县
已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60余起。

（张树虎 郭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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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保障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来安县法援民生工程切实履行职责，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2年以来，累计
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民生工程案件6件，
开展法援民生工程进校园、社区宣传活动3
场次，教育覆盖达2000余人次。

搭建高效平台，提供法律服务。不断完
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平台建设，形成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专向到位、内向到心的法律援
助维权体系，实行“应援就援、即到即援、就
近援助”。充分发挥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主
体作用，选拔出专业水平高、热心未成年人
权益保护、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10名律
师，组成专业化未成年人维权律师团，优先
承办未成年人援助案件。

强化涉未宣传，提高法律意识。在寒
假、开学季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律师、公证
员及法律援助志愿者，在社区、广场、公园等
人流量大的场所开展专题法治宣传；联合教
育部门，开展“送法进校园”“开学第一课”等
活动，培养青少年权利义务意识，提高未成
年人自我保护能力；结合未成年人法律援助

维权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提高未成年人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注重工作实效，建立“四及时”制度。对
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通过电话、来访等方
式咨询的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案件，在第一时
间答复受援人；对于案情复杂案件，做好相
关受援人案件信息记录，上报研究后再及时
回复受援人；对于争议不大的案件，征求未
成年人代理人同意，通知镇、村两级援助站、
室，及时给予调处结案，减轻受援人诉累；对
于调解不成的，及时办理受理和指派手续。

加强案件监管，提升服务满意度。严格
规范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办理，全程跟踪
监督每一个环节，全面掌握情况；对疑难复
杂、影响较大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及
时组织律师团队集体研讨论证，开展有针对
性的指导；加强与法院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
调，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实行“案件必
跟踪、庭审必旁听、援后必回访、质量必评
查”的“四必”原则，确保案件办理质量，提升
服务满意度。

（李 丽）

来安法援民生工程为未成年人护航

◀3月4日，南谯区大柳镇
法治宣传志愿者向中小学生宣
传法律知识，并通过身边的真
实案例，讲述校园伤害事故及
交通安全事故的防范和处理，
引导同学们遵法学法守法用
法，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增强法治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

董 超 戈青峰摄

普法进校园普法进校园 法治意识记心间法治意识记心间

▶“小朋友们，谁能记住爸爸妈妈的电话号
码？”“被人欺负时你敢和老师家长说吗？”近日，
全椒县大墅幼儿园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为孩
子们带来了开学普法第一课。

法治副校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有趣
的图片，为孩子们讲解违反交通规则，随意横穿
马路、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的危害，提醒孩子们从
小养成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课堂中，还通
过普法小游戏、知识抢答等形式，与孩子们进行
了法律知识互动。 方小君摄

法治讲堂开课啦


